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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大 学 文 件 
 
 
 

南大保卫字〔2019〕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南昌大学关于印发《南昌大学校园交通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

    《南昌大学校园交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 2019年 11月

25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

南 昌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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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校园交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预防和减少校园交通安全事

故，给广大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环境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道路交通

的具体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南昌大学校园。凡在南昌大学校园内

参与或涉及交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都应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校园交通安全管理遵循依法管理、服务师生的原

则，保障校园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 

第四条  保卫处作为职能部门，负责管理工作。学校各单位

应积极配合，并有维护校园交通秩序和对本单位师生员工进行交

通安全教育的义务。 

第二章  道路交通管理 

第五条  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、封

闭、占用校园道路。确需在校园道路上挖掘施工、跨越道路架设

管线的，项目管理单位经后勤保障部和保卫处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承办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，须附加保护校园道路

交通安全的约定和相应的违约处罚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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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施工单位须在施工路段的明显位置设立安全标志，

必要时应当指派安全员在现场疏导行人和车辆。夜间留有坑漕或

施工设备、施工垃圾等障碍物时，应开启警示照明装置。施工结

束后，施工单位应及时修复路面，确保道路安全畅通。 

第七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移动、占用、损毁

交通标志、交通护栏、交通标线、交通减速带、信号灯等交通设

施设备。 

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的树木或者其他植物，设置的广告

牌、管线等，应当与交通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，不得遮挡路灯、

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，不得妨碍安全视距，不得影响通行。 

第八条  未经保卫处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占用道路

进行集会、比赛、商品经营等非交通活动，不得有摆放物品、设

置障碍等影响道路交通的行为。 

第三章  机动车辆管理 

第九条  校内各单位和师生员工的机动车辆，按照《南昌大

学交通智能门禁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到学校保卫处办理交通

门禁审批手续。 

第十条  外来车辆，按照政府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执行。执

行公务的警务车、医疗救护车、消防车等特种车辆免费出入校园。 

第十一条  严禁无牌、无证车辆和故障车辆等具有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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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机动车驶入校园。未经批准，出租车、燃油三轮车、拖拉机、

不得进入校园。 

第十二条  禁止在校园内驾驶摩托车。 

第十三条  机动车进出校门时，应减速慢行，有序通行，不

得超车和连续鸣笛，驾乘人员须服从保卫处工作人员的检查和指

挥。  

第十四条  校外货运的车辆，按规定时间和路线进出校园。

货运车辆在装运货物时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，

进出校门时必须接受保卫处的安全检查。 

第十五条  10 吨以上大型货运车辆及工程车（包括 10 吨）

须经后勤保障部等管理部门批准，并报保卫处登记后方可进入校

园。大型货运车及工程车必须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。大型

货运车辆及工程车在倒车时，车尾须有人指挥。 

第十六条  机动车驾驶员应自觉服从学校交通管理人员的

指挥，遵守校内交通信号灯、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行驶，做

到礼让行人，安全行车，文明驾驶。 

第十七条  进入校园内行驶的各类机动车辆，限速 30 公里/

小时，严禁超速行驶。 

第十八条  发生突发性事件或灾害性事故时，参加处置工作

的车辆优先通行，行驶在校园道路上的车辆主动让行。 

第十九条  在校园内驾驶机动车辆应遵守以下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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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得无证驾驶、饮酒或吸毒后驾驶。 

（二）机动车应在机动车道行驶。未划分机动车道的路段，

应在道路中间通行。遇有交通拥挤情况时，应顺序通过，不得抢

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。 

（三）不得逆向行驶。 

（四）不得在校园道路上练车、试车。 

（五）不得在校园内鸣笛，不得在校园内使用车载大功率音

响。 

（六）驾驶车辆通过人行横道、路口、弯道、减速带和学生

集中通行的路段时，应谨慎驾驶、减速慢行，不得超车和掉头。 

（七）夜间行车须开启夜行灯。遇有沙尘、雨、雾等恶劣气

象条件时，应低速行驶，保持安全车距并开启示廓灯、后位灯。 

（八）行经泥泞、积水路段时，应减速慢行。 

（九）不得超员、超载，不得客货混装。确需附载作业人员

的工程、服务车辆，应当保障人员安全。 

（十）载运易燃易爆、剧毒、腐蚀、放射等危险物品的车辆，

须经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保障部等职能部门批准，到

保卫处报备后方可进入校园，并按要求行驶和装卸。 

第二十条  机动车须在学校设定的泊车位有序停放，严禁在

无停车标志的道路和区域停放车辆。 

第二十一条  校车、校内营运车辆应在规定的地点停靠、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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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。 

第二十二条  校内单位举办活动时，外来车辆有超过 20 辆

进入校园的，承办单位在办理活动审批时须向保卫处审批备案，

并按指定的时间、线路、地点行驶和停放车辆。 

第四章 非机动车辆和行人管理 

第二十三条  电动自行车、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非机动车

道内行驶时，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。 

第二十四条  严禁无证无牌电动车、畜力车在校园内行驶。 

第二十五条  非机动车进出校门时应减速慢行或下车推行。

在校园道路上骑自行车、电动车时，应靠道路右侧或在非机动车

道通行，不得抢占机动车道路。横向穿越道路时应确认安全后通

过。 

第二十六条  禁止在校园道路上驾驶机件缺失、故障的非机

动车。不得骑车带人或双手脱把，不得高速骑行、相互追逐、急

转猛拐、曲折竞驶，不得有攀扶其他车辆、骑车时打手机等有碍

交通安全的行为。 

第二十七条  非机动车应在指定的停车地点有序停放，不得

乱停乱放。在非指定地点停放非机动车时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

行人的正常通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 行人应走人行道，未划分人行道的靠着道路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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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通行，穿越道路或路口时应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行。 

第二十九条  严禁在校园道路上从事溜旱冰、滑轮板、踢足

球、打羽毛球等有碍交通安全的活动。 

第五章  交通事故处理 

第三十条  校园道路发生交通事故，当事人应立即向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和学校保卫处报告，并保护好事故现场。如有人员受

伤，应同时向 120 急救中心求救。 

第三十一条  保卫处接到校内交通事故报警后，应立即派人

赶赴现场，协助抢救伤员、维持现场秩序、指挥疏导交通和事故

处理。 

第三十二条  凡是符合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，当事人应

尽快将车辆撤离事故现场，不得妨碍交通。 

第三十三条  在校园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道路、供电、

供水、通讯等设施设备以及花草树木毁损的，事故责任人应当赔

偿损失。造成人员伤亡的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进

行处理。 

第三十四条  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

理。当事人愿意协商解决的，可以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学校保

卫处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调

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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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违章处罚 

第三十五条  擅自占用校园道路，影响交通安全和秩序，当

事人拒不服从管理、不及时改正的，保卫处可以对违章的车辆、

物品，采取锁留原地或牵引、搬离现场等措施，发生的费用和造

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。 

第三十六条  毁坏校园交通标志和交通设备、门禁设施的，

由行为人按价赔偿，故意毁坏的双倍赔偿。行为人拒绝赔偿的，

学校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第三十七条  道路施工方不按规定报理申办审批许可或不

采取现场安全措施的，保卫处可责令停止施工，并对学校负责组

织项目管理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的，学校工程

管理部门或项目管理单位，应按施工合同的约定对其采取经济处

罚。 

第三十八条  驾驶机动车辆在校内有超速行驶或乱停乱放

行为的，予以相应处罚： 

(一)机动车行驶超速 50%以内和乱停乱放的车辆。 

1.属于学校的公务车辆，第一次贴单或短信告知， 第二次

直接锁车并通告所在单位，驾驶员所在单位年度综治考核予以相

应扣分。 

2.属于学校师生员工（含家属）的车辆,第一次贴单或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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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, 第二次违反规定锁车并通告所在单位（学院），第三次取

消违规车辆校内 5—15天免费通行期，第四次以上取消违规车辆

校内 1—12个月免费通行期，所在单位（学院）年度校内综治考

核予以相应扣分；学生 6 次违规以上，保卫处建议由其所在学院

按照校规校纪给予相应处理。          

3.属于校内商业经营或从业者（含送货）的车辆，在保卫处

办理了交通门禁审批手续的，第一次贴单或短信告知, 第二次违

反规定直接锁车并通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，第三次违规车辆取消

有效期 5—15天，第四次以上取消违规车辆有效期 1—12 个月。 

（二）机动车行驶超速 50%以上未达到 100%的车辆。 

1.属于学校师生员工（含家属）的车辆一次，超速一次取消

一个月免费通行期；超速两次以上，取消 3—12个月免费通行期。 

2.属于校内商业经营或从业者（含送货）车辆超速一次，列

入门禁黑名单，禁止半年入校；超速两次，列入门禁黑名单，禁

止一年入校。 

（三）机动车行驶超速 100%以上的车辆。 

1.属于学校师生员工（含家属）的车辆，取消 3—12 个月免

费通行期。 

2.属于校内商业经营或从业者（含送货）的车辆，列入门禁

黑名单，禁止一年入校。 

（四）属于临时进入校园车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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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行驶超速 50%以上一次或违停锁车 6 次以上，直接列

入门禁黑名单禁止进入学校。 

第三十九条  保卫处每月向全校通报违章情况，并分别向两

办、人事处、研究生工作部、后勤保障部、学生工作处、后勤服

务集团以及相关学院等通报违规车辆信息。 

第四十条  对违反本办法的人员，根据情节轻重，按照学校

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，对情节恶劣者进行采取锁

车、取消包年包月、列入黑名单等措施。对存在压坏人行道、绿

化等情况，由保卫处负责锁车，车主要向有关职能部门赔偿相关

损失。 

第四十一条  违反本办法，触犯法律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
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和公私财产损失的，由责任者个人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和赔偿义务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四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南昌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7日印发 


	OLE_LINK1

